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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112 年每月「業務達人」及「圓夢團隊」

表揚活動實施計畫

112 年 1 月 6 日府人訓字第 1110260905 號函頒

壹、計畫目標

藉由表揚增進同仁榮譽感，促使同仁工作認真負責，積極主動，勝任本職

工作，愛崗敬業，樂於助人，圓滿達成機關交付之任務。

貳、實施期間

自 112 年 1月 1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參、實施對象

本府及所屬一、二級機關、學校平時工作表現優良之人員及團隊。

肆、遴薦資格條件

ㄧ、所屬人員品行優良且上年度在機關、學校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，得

被遴薦參加每月「業務達人」或「圓夢團隊」表揚之選拔：

（一）廉潔自持，不受利誘，有具體事實，足資表揚。

（二）熱心公益，主動察覺民眾急難，適時給予協助，事蹟顯著。

（三）持續參與社會服務，獲得高度肯定，提昇公務人員形象。

（四）主動積極，戮力從公，行為及工作上有優良表現且服務態度優良

（五）對上級交付之工作，能克服困難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
（六）辦理為民服務業務，工作績效良好且服務態度優良。

（七）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足資表揚。

二、具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被遴薦為每月「業務達人」或「圓夢團隊」：

(一)最近一年內受刑事處分、懲戒處分、彈劾、糾舉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

之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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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最近一年內有違反廉政事件情形。

(三) 最近一年內曾於媒體或網路上有相關負面報導或爭議情形。

伍、實施方式

一、每年各局處提報次數分配表如下：

提報單位
至少
提報
次數

警 察 局
及 所 屬 單 位

9

消 防 局
及 所 屬 單 位

9

衛 生 局
及 所 屬 單 位

9

環 境 保 護 局 9

文 化 局 9

民 政 處
及 所 屬 單 位

9

建 設 處 9

農 業 處
及 所 屬 單 位

9

社 會 處 9

觀 光 處 9

教 育 處
及 所 屬 單 位

9

行 政 暨 研 考 處 9

提報單位
至少
提報
次數

地 方 稅 務 局 6

地 政 處
及 所 屬 單 位

6

客 家 事 務 處 6

原 住 民 行 政 處 6

提報單位
至少
提報
次數

財 政 處 3

政 風 處 3

人 事 處 3

主 計 處 3

二、每月 1日前請本府及所屬一級機關推薦工作表現優良之所屬人員及團隊，

填具花蓮縣政府「業務達人」或「圓夢團隊」遴薦表(附表 1、2)，檢附

具體事蹟佐證資料如媒體報導、照片或相關公文(附表 3)，送交人事處辦

理。所屬二級機關、學校請由本府主管單位彙整薦送。

三、由人事處彙整推薦名單提報本府「業務達人及圓夢團隊評選小組」委員

評選業務達人每月至多 2名、圓夢團隊每月至多 3隊，簽陳縣長核定，並

於次月升旗典禮接受公開頒獎表揚。

四、為使獲獎事蹟透過個案分享達標竿學習之效，請縣長擇定每月業務達人 1

名、圓夢團隊 1隊或其他具優良事蹟者，於升旗典禮時進行標竿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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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獲選為業務達人及圓夢團隊之個人、單位或團體，提供事蹟電子檔，於

本府正門電視牆輪播，使獲獎事蹟廣為周知。

陸、經費來源

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本府人事處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柒、獎勵措施

一、業務達人：給予獎狀及 1000 元等值禮品券。

二、圓夢團隊：給予獎狀及 3000 元等值禮品券。

三、標竿分享者：給予 1000 元等值禮品券。

捌、本計畫奉縣長核可後實施，並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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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年 月「業務達人」遴薦具體事蹟簡介表

姓 名
出 生

日 期
性別

二吋照 片電 子檔
服 務 機 關 職 稱

任 職 年 資 聯 絡 方 式

（公）

（手機）

（E-mail）

當月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，得被推薦參加「業務達人」之選拔：

（一）廉潔自持，不受利誘，有具體事實，足資表揚。

（二）熱心公益，主動察覺民眾急難，適時給予協助，事蹟顯著。

（三）持續參與社會服務，獲得高度肯定，提昇公務人員形象。

（四）主動積極，戮力從公，行為及工作上有優良表現且服務態度優良。

（五）對上級交付之工作，能克服困難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
（六）辦理為民服務業務，工作績效良好且服務態度優良。

（七）其他特殊優良事蹟，足資表揚。

適用法規條款 事蹟符合上列表揚事項第 點

最近一年內有無

受刑事處分、懲戒

處分、彈劾、糾舉

或平時考核受申

誡以上處分

□無

□有

最近一年

內有無違

反廉政事

件情形

□無

□有

最近一年內

是否曾於媒

體或網路上

有相關負面

報導或爭議

□無

□有

推薦機關（單位）

考評意見

考核長官

職銜姓名
考評意見 蓋官章（職名章）

主管局（處）
考評意見

主管單位長官

職銜姓名
考評意見 蓋官章（職名章）

事蹟簡介

（請分點扼述主要事蹟，並佐以量化考評指標，字數以 500 字為限，表格可自行延伸，奉核
後除繳交核章完畢之本表外，請 mail 本表可供編輯之電子檔至本府承辦人電子信箱：
ca5477@hl.gov.tw）
（範例）
一、為推動○○政策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
二、截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為止，已訪視輔導○○業者計○家，開通使用率達○○％，並

獲○○機關○○○○評比第○○名，為本島各縣市首先達成。

附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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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年 月「圓夢團隊」遴薦具體事蹟簡介表

團 體 名 稱

事 蹟 摘 要

（50 字以內）

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共計 人 （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）

姓名 出生日期 服務單位 職 稱
職責

(對參選事蹟的主要業務或貢獻)

主要負責人資料

姓名
聯絡

方式

(公) （手機）

（E-mail）

最近一年內是
否曾於媒體或
網路上有相關
負面報導或爭
議

□無 □有

推薦機關（單
位）考評意見

考核長官

職銜姓名
考評意見 蓋官章（職名章）

主管局（處）
考評意見

主管單位長官

職銜姓名
考評意見 蓋官章（職名章）

事蹟簡介

（請分點扼述主要事蹟，並佐以量化考評指標，字數以 500 字為限，表格可自行延伸，奉核後
除繳交核章完畢之本表外，請 mail 本表可供編輯之電子檔至本府承辦人電子信箱：
ca5477@hl.gov.tw）
（範例）
一、為推動○○政策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
二、截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為止，已訪視輔導○○業者計○家，開通使用率達○○％，並獲

○○機關○○○○評比第○○名，為本島各縣市首先達成。

附表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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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局 ( 處 ) 推 薦 參 加 花 蓮 縣 政 府 年 月 「 業 務 達 人 」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具 體 事 蹟 佐 證 照 片

時間 地點

圖說

時間 地點

圖說

附表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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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局 ( 處 ) 推 薦 參 加 花 蓮 縣 政 府 年 月 「 圓 夢 團 隊 」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具 體 事 蹟 佐 證 照 片

時間 地點

圖說

時間 地點

圖說


